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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北京科蓝软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【2019】第 148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北京科蓝软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9年 3月 18日至 26日期间，你公司股价连续 5个交易日涨停，

2 次达到异常波动标准，累计涨幅为 76%。你公司于 3 月 20 日早间

披露与北京蚂蚁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蚂蚁云金融”）

签署《业务合作协议》，约定在移动互联网金融平台方案及金融核心

系统上进行技术和商业合作。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核实说明

如下问题： 

1、请结合你公司近期股价涨幅、市盈率水平、经营业绩及内外

部环境变化情况等，说明你公司基本面是否发生重大变化、是否存在

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信息。 

2、请结合《业务合作协议》条款，说明你公司与蚂蚁云金融的

具体合作模式，包括但不限于合作研发与推广的权利义务划分、专项

合作团队的规模、共有知识产权的界定范围、是否存在限制你公司与

其他机构进行合作的排他条款、是否会对你公司相关业务独立经营产

生不利影响，以及协议期限、终止条件、具体违约情形和赔偿安排等。 

3、请说明截至目前是否已有明确的意向合作项目与推广客户，

如是，请补充说明具体情况；如否，请说明《业务合作协议》对你公

司本年度盈利能力是否有实际影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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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请核查你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5%以上股东及其一致

行动人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近一个月买卖你公

司股票的情况，是否存在内幕交易、操纵市场的情形，以及未来 6 个

月内是否存在减持计划，并向我部报备交易明细和自查报告。 

5、请详细说明你公司近期接待机构及个人投资者调研、回复投

资者咨询等情况，是否存在违反信息披露公平性的情形。 

6、你公司是否存在筹划中的重大事项，是否存在其他可能导致

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事项。 

7、请你公司结合以上情况就股价波动情况进行充分的风险提示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进行书面说明，并在 3 月 28 日前将有关说

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。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必须按照

国家法律、法规和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，认真和

及时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全体成员必须保证信息

披露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、严重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

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的责任。 

    特此函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3 月 26 日 

 

 


